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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

《水务信息管理 第 1 部分：分类与编码》

（修订）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情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为了进一步推进水务数字底座建设，促进水务数字化转型工

作质量提升，2022年12月，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《关于下

达2022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沪

市监标技[2022]524号），下达了《水务信息管理 第1部分：分

类与编码》（DB31/T 362.1-2006）修订任务。任务牵头单位为

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，具体由上海市大数据中心、上海

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开澜软件有限公司共同开展。

（二）修订的目的和意义

一是因上海市行政区划已经发生变化，要求及时同步修改有

关行政区划代码。

二是水利部出台的行业最新标准中有关水务信息分类代码

结构和编码发生变化，需同步进行适应性修订。

三是近年来本市水务行业发生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，要求及

时补充农村供水工程、原水监测、排水支线、排水分区、调蓄设

施、农污处理设施、排水监测等最新信息分类与编码。

四是为满足水务数据共享和开放建设要求，需要及时更新与

国家水利部颁布的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（SL/T 213-20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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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编码转换；删除与上海市地方标准《城市生态系统中土地利用

／土地覆盖 第1部分：信息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 314.1-2004）

的编码转换；并同步新增与上海市地方标准《城市建设空间信息

基础数据规范 第1部分: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 401.1-2019）的

编码转换。

（三）主要工作过程

1. 成立修订组

2022年12月，本标准获得立项批准后，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

心积极开展启动准备工作，邀请行业单位代表、专家参加启动会

议，经会议讨论研究成立了修订组，由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牵

头，组织上海市大数据中心、上海网波软件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

开澜软件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修订工作。

2. 编制《工作大纲》

修订组通过收集分析相关资料，起草标准修订《工作大纲》、

制定修订工作计划、进度安排和修订人员及分工等。2023年3月

21日，上海市水旱灾害防御技术中心组织召开《水务信息管理 第

1部分：分类与编码修订工作大纲》专家审查会。

3. 开展修订

根据《工作大纲》，修订组于2023年4月开始进行研究和起

草修订工作。

在市市场监管局标准技术处的指导下，结合水务行业特点，

充分考虑编码的唯一性、实用性和兼容性，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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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8月完成《水务信息管理 第1部分：分类与编码》（修订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4. 征求意见

2023年10月，市水务局发函向各区水务局、市排水管理事务

中心、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、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等22家涉水单

位进行意见征询，共收到有效反馈意见8条。修订组对反馈意见

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逐一分析，编制了《水务信息管理 第1部分：

分类与编码（修订）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》，其中，采纳8条，

部分采纳0条，未采纳0条。在此基础上，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完

善，形成《水务信息管理 第1部分：分类与编码》（修订）（审

查稿）。

5. 技术审查

2023年12月18日，市水务局组织召开《水务信息管理 第1

部分：分类与编码》（修订）（审查稿）行业专家技术审查会，

会议组成专家组，就标准修订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安

全、经济、资源和环境保护政策、是否准确反映水务信息管理服

务的实践经验、修订的技术数据和参数有无可靠依据，与相关标

准是否协调一致、体例是否符合编写规定等内容进行审查。

经审查，专家组一致认为，标准修订依据充分、方法得当；

修订的内容适用，具有可操作性;修订后的文件可为水务精细化

管理、数字化管理、智能化管理提供技术基础，一致同意标准修

订通过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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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标准修订的基本原则

1、科学性原则。在标准修订过程中，对信息分类、数据库

建设规则进行广泛调研，尽量做到科学、严谨，保证标准修订技

术内容的科学性。

2、协调性原则。本标准修订过程中，充分考虑水利、水务

行业最新标准，与水利部颁布的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（SL

213）、上海市地方标准《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数据规范 第1

部分：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 401.1）协调一致。

3、针对性原则。标准修订充分考虑本市水务管理与行业发

展实际需要，针对水务行业发展的最新变化及时作出调整，确保

标准的指导性。

4、适用性原则。结合当前水务精细化管理要求，对标准修

订的各项技术内容进行约束和规定，满足适用性要求。

三、标准修订的主要内容和确定依据

本次修订与原标准（DB31/T 362.1-2006）相比，除编辑性、

格式性修改外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修订条款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按照行业最新标准对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更新。一

是删除了《水利工程基础信息代码编制规定》（SL 213）、《城

市生态系统中土地利用/土地覆盖 第1部分:信息分类与代码》

（DB31/T 314.1）等两项引用文件。二是新增《信息分类和编码

的基本原则与方法》（GB/T 7027）、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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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》（SL 213）、《水利信息分类与编码总则》（SL/T 701）、

《水利空间要素数据字典》（SL 729）、《城镇供水管理信息系

统 基础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》（CJ/T 541）、《城市建设空间

信息基础数据规范 第1部分: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 401.1）等

六项引用文件。

（二） 修订条款5 代码结构

1、根据河流（湖泊）等水务信息管理最新需求，对原标准

中的代码结构组成进行了修订，由原6层17未定长代码，修订为

6层19位定长代码，修订后的代码结构如图1所示：

图1 代码结构图

2、根据《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数据规范 第1部分:分类与

代码》（DB31/T 401.1）有关各项规定，对原标准5.1主题类代

码依据进行了修订，由原主题类代码以上海市城市建设咨询分类

编码为依据，修订为主题类代码以上海市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

数据规范为依据，水务信息的主题代码为0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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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根据《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县及以上行政区划代码》，

对原标准5.5 行政区划代码进行了修订，删除了卢湾区、闸北区、

南汇区代码；原崇明县修订为崇明区，区划代码由原30修订为51。

4、考虑闸北、南汇、卢湾等行政区合并以及水务信息精细

化管理需求，将要素实体代码取值范围由原7位修订为9位，取值

范围修订为000000000-999999999。

5、根据本市水务行业的发展，对本标准条款5.7 三级分类

代码表进行了修订：

（1）根据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（SL/T 213-2020)、

《水利空间要素数据字典》（SL 729-2016）等有关标准要求以

及本市水务行业管理发展需求，在标准5.7三级分类代码表一级

分类“水利”中新增了农村供水工程（二级分类代码：040121），

详见表1；一级分类“供水”中新增了接口（二级分类代码：

040210）、原水监测（二级分类代码：040211）及三级分类内容，

详见表2；一级分类“排水”中新增了排水户（二级分类代码：

040306）、排水系统（二级分类代码：040307）、排放口（二级

分类代码：040308）、排水支线（二级分类代码：040309）、排

水分区（二级分类代码：040310）、调蓄设施（二级分类代码：

040311）、农污处理设施（二级分类代码：040312）、排水监测

（二级分类代码：040313）及三级分类内容，详见表3。

表1 水利新增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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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供水新增类别

表3 排水新增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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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根据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（SL/T 213-2020)

在本标准中将采集点（二级分类代码：040205）修订为供水监测；

对应三级分类水压采集点（三级分类代码：04020501）、流量采

集点（三级分类代码：04020502）、水质采集点（三级分类代码：

04020503）以及采集点其它（三级分类代码：04020599）类别名

称修订为水压监测点、流量监测点、水质监测点、其它监测点，

三级分类代码不变。

6、为进一步支撑水务信息共享、指导数据库建设，与水利

部、市城市建设信息分类编码保持一致，就不同编码体系分类码

之间进行科学转换，修订了附录A.1 与国家水利部标准SL 213

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的编码转换；因《城市生态系统中

土地利用／土地覆盖 第1部分：信息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

314.1-2004）已废止，删除了本标准《城市生态系统中土地利用

／土地覆盖 第1部分：信息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 314.1-2004）

的编码转换；新增附录A.2与《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数据规范

第1部分: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 401.1）的编码转换。

四、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本标准为修订标准，参照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(SL/T

213-2020)、《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数据规范 第1部分:分类与

代码》（DB31/T 401.1-2019）、《城镇供水管理信息系统 基础

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》（CJ/T 541-2019）等标准文件以及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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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水务信息管理发展要求，针对上海市水务管理信息所涉及信息

进行细化。

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(SL/T 213-2020)共7个章节和

3个附录，水利对象分为抽象类和实体类2个层次，抽象类代码采

用2位大写字母表示，实体类代码采用3位数字顺序编码；水利对

象代码由3个码段18位编码组成，包括5位分类代码、12位实例代

码和1位校验码。本标准与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对比，

代码结构细化为6层19位，其中，主题类代码采用《城市建设空

间信息基础数据规范 第1部分: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

401.1-2019）水务信息的主题类代码为04；一级分类按照本市水

务管理特点分为水利、供水、排水3大类，代码采用2位数字顺序

编码；二级分类结合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中实体类对象

进行划分；三级分类结合水务管理需求在二级分类基础上进行了

细化。

《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数据规范 第1部分:分类与代码》

（DB31/T 401.1-2019）规定了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数据的分

类与编码原则。水务属于城市建设空间信息中的一项，分类代码

04；中类包括水利、供水、排水等内容。本标准分类结构与《城

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数据规范 第1部分:分类与代码》对应，但

小类划分更广泛，实体对象覆盖水利、供水、排水全行业。

《城镇供水管理信息系统 基础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》（CJ/T

541-2019）采用面分类法对比，本标准采用了线分类法；另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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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镇供水管理信息系统 基础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》大类划分

按信息时间特征进行划分，本标准则是将设施用途作为分类依

据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及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修订按照《GB/T 1.1-2020 标准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

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》的规定修编。本标准严格遵守我国相关

法律法规，与水利部颁布的《水利对象分类与编码总则》（SL

213）、上海市地方标准《城市建设空间信息基础数据规范 第1

部分：分类与代码》（DB31/T 401.1）标准协调一致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七、标准实施建议

本标准修订颁布实施后，有关部门应认真组织标准宣贯、培

训，使修订后的标准在实际应用中充分发挥作用，形成行业对水

务信息的一致性描述，更有利于水务信息的归集、共享和开放。

八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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